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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 年上海市静安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

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

征程的关键之年。 在区委区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积极应对复杂

多变的外部形势和新冠疫情冲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认真

贯彻落实各项决策部署，科学统筹疫情常态化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全区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一、综　 合

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 ＧＤＰ） ２５６５ ４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６ ２％。 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 ６８ ５１ 亿元，增长 ５ ７％；第三产业增

加值 ２４９６ ９３ 亿元，增长 ６ 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为 ９７ ３％，与上年持平。 按当年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生产总

值为 ２６ ５６ 万元，较上年提高了 ２ ７５ 万元。

至年末，静安区登记在册的各类市场主体 ６０９８４ 户（不含分支

机构），注册资本合计 ６７５５ ４３ 亿元。 其中，国有及集体企业 ４３８８

户，注册资本 ２８５２ ９２ 亿元；私营企业 ３２７９７ 户，注册资本 ２８９９ ９３

亿元；外商投资企业 ３７８７ 户，注册资本 ９９８ ５５ 亿元；个体工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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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 户，注册资本 ４ ０３ 亿元。

表 １　 ２０２１ 年地区生产总值分行业完成情况
　

行　 业 总 量（亿元） 可比增长（％）

总　 计 ２５６５ ４３ ６ ２
按产业分 — —
　 第一产业 ０ ００ ０ ０
　 第二产业 ６８ ５１ ５ ７
　 第三产业 ２４９６ ９３ ６ ２
按行业分 — —
　 工　 业 ２７ ４８ ２ ７
　 　 ＃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３ ２０ －５ １

　 建筑业 ４４ ２３ ６ ８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１１ ５９ ７ ０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２１５ ２５ １２ １
　 住宿和餐饮业 ２９ １１ １２ ９
　 金融业 ５９０ ５２ ６ ５
　 房地产业 ２４１ ３３ １ ７
　 其他服务业 ９０５ ９３ ５ ４

　 　 全年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７７８５ 户，比上年增长 ７５ ６％。 其中，新设国

有及集体企业 ３２３ 户，占比 ４ １％；私营企业 ５７５９ 户，占比 ７４ ０％；外商投

资企业 ２６８ 户，占比 ３ ４％；个体工商户 １４３５ 户，占比 １８ ４％。

表 ２　 ２０２１ 年企业登记分注册类型情况
　

注册类型
年末注册
（户）

同 比
（％）

当年新设
（户）

同 比
（％）

市场主体合计 ６０９８４ ７ ８ ７７８５ ７５ ６
　 国有及集体企业 ４３８８ ４ ４ ３２３ ８５ ６
　 私营企业 ３２７９７ １５ ５ ５７５９ １４０ ６
　 外商投资企业 ３７８７ ４ ７ ２６８ ６８ ６
　 个体工商户 ２００１２ －１ ７ １４３５ －１５ ９

　 　 全年实现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８ ４８ 亿元，比上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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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全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９２ ７１ 亿元，比上年减少

１ ０％。 全区税收收入 ８４１ ８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２ ７％，其中区级

税收收入 ２４８ ００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５ ３％。

表 ３　 ２０２１ 年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增长速度

指　 标 绝对值（亿元） 比上年增长（％）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７８ ４８ １１ ３
　 ＃

　
增值税 ８９ ３８ ２０ ９

　 　 企业所得税 ６０ ３８ ２８ ５
　 　 个人所得税 ３０ ７９ １６ ０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２９２ ７１ －１ ０
　 ＃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１３ ７１ －８ ２

　 　 公共安全支出 １８ ６４ －７ ０
　 　 教育支出 ４７ １５ １ ０
　 　 科学技术支出 １ ７９ ０ ６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３３ ９３ １３ ３
　 　 卫生健康支出 １８ ０６ ７ ４
　 　 节能环保支出 ０ ８３ －２８ ５
　 　 城乡社区支出 ５２ １７ ２２ ２

　 　 全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含市直管项目）３４５ ０６ 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０％；区级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３３３ ７６ 亿元，比上

年增长 １１ ３％。 其中，基建和更改 ３１ ２０ 亿元，下降 ２０ ４％；商品房

投资 ３０２ ５５ 亿元，增长 １６ ０％。 商品房投资中，住宅用房投资

１０３ ０１ 亿元，增长 １６ ８％；商业用房投资 １００ １７ 亿元，增长 １６ ６％；

办公用房投资 ２９ ６６ 亿元，增长 ２ １％。

二、“一轴三带”发展情况

“十四五”期间，静安区高质量推进“一轴三带”发展战略：聚焦

产业聚能、科技赋能、空间释能、机制增能，强化“一轴三带”核心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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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地位，打造“三带”上的南京西路、苏河湾、大宁、市北四个核心功

能区，持续提升经济密度、开放高度、创新浓度和辐射强度，推动

“三带”功能优势倍增、产业能级倍增、服务效能倍增，引领带动全

区整体提升、全面发展。

全年“三带”共实现税收收入 ５４４ ０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２４ ５％，占

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６４ ６％。

表 ４　 ２０２１ 年“三带”税收情况

集聚带
税收收入
（亿元）

增　 长
（％）

比　 重
（％）

南京西路高端服务集聚带 ３６３．８０ ３１．３ ４３．２
苏河湾滨水商务集聚带 ８７．７５ ２０．２ １０．４
中环两翼创新创意集聚带 ９２．４７ ６．４ １１．０
“三带”合计 ５４４．０３ ２４．５ ６４．６
全 区 总 计 ８４１．８０ ２２．７ １００．０

　 　 全年“一轴三带”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２４０ ９２ 亿元，同比增

长 １７ １％，占全区总投资的比重为 ６９ ８％。 其中，“一轴”完成投资

１３ ６９ 亿元，占比为 ４ ０％；“三带”合计完成投资 ２２７ ２４ 亿元，占比

为 ６５ ９％。

表 ５　 ２０２１ 年“一轴三带”固定资产投资情况

“一轴三带”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增　 长
（％）

比　 重
（％）

一　 轴 １３ ６９ －５３ ６ ４ ０
南京西路高端服务集聚带 ２０ ７１ １１１ ２ ６ ０
苏河湾滨水商务集聚带 １１５ ８１ ２７ ９ ３３ ６
中环两翼创新创意集聚带 ９０ ７２ １９ ５ ２６ ３
“一轴三带”合计 ２４０ ９２ １７ １ ６９ ８
全区总计（含市直管项目） ３４５ ０６ １２ ０ １０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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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大产业”发展情况

“十四五”期间，静安区巩固优势产业基本盘，培育产业发展新

动能，重点发展商贸服务、金融服务、专业服务、数据智能、文化创

意、生命健康六大产业，形成创新型的高端化、国际化现代服务业

体系。

全年六大产业共实现税收 ６９６ ８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９ ７％，占

全区税收总收入的 ８２ ８％，同口径下比上年增长 ４ ５ 个百分点。

表 ６　 ２０２１ 年六大产业税收情况

六大产业
税收收入
（亿元）

增　 长
（％）

比　 重
（％）

商贸服务业 ２８５ ４２ ４３ １ ３３ ９
专业服务业 １２３ ４８ １５ ３ １４ ７
金融服务业 １３４ ４０ ２２ １ １６ ０
文化创意产业 ３９ ４５ ２６ ８ ４ ７
数据智能产业 ７１ ４１ ３９ ３ ８ ５
生命健康产业 ４２ ６６ １２ ０ ５ １
六大产业税收合计 ６９６ ８１ ２９ ７ ８２ ８
全区税收收入合计 ８４１ ８０ ２２ ７ １００ ０

　 　 商贸服务业 　 全年实现商贸服务业税收收入 ２８５ ４２ 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４３ １％，占全区税收总收入 ３３ ９％，比上年提高 ４ ８ 个百

分点。 其 中： 批 发 业 实 现 税 收 收 入 １７４ ５８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２８ １％。

专业服务业　 全年实现专业服务业税收收入 １２３ ４８ 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１５ ３％，占全区税收总收入 １４ ７％，比上年减少 １ ０ 个百

分点。 其中：企业管理服务实现税收 ５８ ４１ 亿元，增长 ２ ６％；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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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服务实现税收 ６４ ６６ 亿元，增长 ２９ ７％。

金融服务业 　 全年实现金融服务业税收收入 １３４ ４０ 亿元，比

上年增长 ２２ １％，占全区总税收的 １６ ０％，比上年减少 ０ １ 个百分

点。 其中：金融市场服务实现税收 １０１ ４３ 亿元，增长 ２４ ４％。

文化创意产业　 全年实现文化创意产业税收收入 ３９ ４５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２６ ８％，占全区总税收的 ４ ７％，比上年增加 ０ ２ 个百分

点。 其中：科研创意服务业实现税收 ２０ ３５ 亿元，增长 ３７ ６％；影视

娱乐文化业实现税收 ８ ８９ 亿元，增长 ２７ ０％。

数据智能产业 　 全年实现数据智能产业税收收入 ７１ ４１ 亿

元，比上年增长 ３９ ３％，占全区总税收的 ８ ５％，比上年增加 １ ０

个百分点。 其中：软件和数据服务业实现税收 ２７ ４０ 亿元，增

长 ２８ ７％。

生命健康产业　 全年实现生命健康产业税收收入 ４２ ６６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０％，占全区总税收的 ５ １％，比上年减少 ０ ５ 个百分

点。 其中：健康商贸业实现税收 ２３ ４２ 亿元，增长 ２０ ０％；医疗卫生

服务实现税收 ４ ８９ 亿元，增长 ３２ ７％。

四、商业及旅游市场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１６４３ ３４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２０ ２％；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１０７５９ ４３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４ ３％。

至年末，全区已有星级宾馆（饭店）１７ 家，客房数 ５２９３ 间，床位

数 ７４９９ 张，客房平均出租率 ５６ １％，平均房价 ５５２ １２ 元 ／ 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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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静安区 ２０２１ 年星级宾馆（饭店）情况

宾馆（饭店）数
（个）

客房数
（间）

合　 计 １７ ５２９３
　 其中： 五星级 ４ ２１５２
　 　 　 　 四星级 １０ ２８４２
　 　 　 　 三星级 ２ ２４１
　 　 　 　 二星级 １ ５８

　 　 全年旅行社接待境内外旅游者 ３６ ８４ 万人次，其中境内旅游者

３６ ８４ 万人次。 全年出境游 ０ ００ 万人次。 全年旅行社营业收入达

到 ３９ ９０ 亿元。

五、城市建设和房地产

全年动迁居民户数 ５８９ 户，动迁及征收居民住房建筑面积 １ ５３

万平方米。 其中，二级及以下旧里面积 １ ４２ 万平方米。

全年区域内新建成绿地 ８ １２ 万平方米，其中：公共绿地 ５ ９６

万平方米。 ２０２１ 年末，全区绿地面积为 ８２１ ２６ 万平方米，城区绿化

覆盖率达 ２４ ９６％。 共有公园 ２１ 个，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 ３ ３２ 平

方米 ／ 人。

全年住宅新开工面积 １９ ９１ 万平方米，施工面积 １０７ ０７ 万平

方米，竣工面积 ６ １３ 万平方米。 全年新增商业商务楼宇建筑面积

５８ ７ 万平方米，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开工）５２１ 台。

全年商品房预售和现售套数 ２９４２ 套，预售和现售面积 ３９ ７６

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套数 ２６３６ 套，面积 ２８ ５２ 万平方米。 全年存

量房买卖登记成交 １４９８３ 套，成交面积 １０６ ３８ 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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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外经济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５２１ ４２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３３ ５％。 其中：

海关出口 １３９ ５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２ ７％；海关进口 ３８１ ９１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４３ １％。

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３２３ 个，其中外商独资项目 ２３８

个。 协议引进外资金额 １９ ９０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

额 １２ ８９ 亿美元。

至年末，静安区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企业 １００ 家，存续

跨国地区总部企业 ９０ 家。

七、教育和科技

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学年末，全区共有大专院校 ２ 所，在校学生 ４６３１

人；职业高中 ２ 所，在校学生 １５５８ 人；普通中学 ５１ 所，在校学生

３８１６６ 人；普通小学 ４４ 所，在校学生 ３７８３１ 人；特殊教育学校 ３ 所，

在校学生 １８９ 人；幼儿园 ８８ 所，在园幼儿 ２１１２８ 人。

至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学年末，全区幼儿园适龄儿童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达到 ９９％；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１００％；义务教育普及率 １００％；高

中阶段新生入学率 ９８ ６１％；普通高校录取率达 ９７ ６５％ 。

全年专利授权 ３７９５ 件，其中发明专利 ５７８ 件，实用新型 ２５５８

件，外观设计 ６５９ 件。 至年末，专利有效量 １７８１５ 件，其中发明专利

３６５１ 件，实用新型 １０９７７ 件，外观设计 ３１８７ 件。

当年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３３ 家，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 ２０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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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成交各类技术项目 ３８３ 项，成交金额 ２２ ７５ 亿元。

表 ８　 ２０２１ 年各类技术合同项目和成交金额情况

合同类型
合同项目数

（项）
合同成交金额

（万元）
合　 计 ３８３ ２２７５０５
　 其中： 技术开发 ３１１ １５９７２１
　 　 　 　 技术转让 １ １８５
　 　 　 　 技术咨询 ３６ １８９１
　 　 　 　 技术服务 ３５ ６５７０８

八、文化、体育和卫生

至年末，全区共有电影院 １４ 个、剧场 １９ 个、区文化馆 １ 个、社

区文化中心 １８ 个、区图书馆 ２ 个、街道图书站 １４ 个、文物保护管理

机构 １ 个、博物馆 ８ 个。 艺术表演场馆 ３３ 个，场馆总面积达 １３ ７

万平方米，全年艺术演出场次 ２７１２ 场，观众 ９１ 万人次。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体育场地建筑面积 ８０ ３１ 万平方米，人均

拥有体育场地面积 ０ ８２ 平方米。

至年末，全区有各类社区健身设施 ７２０ 个，其中：社区健身苑

６６５ 个，健身步道 ２９ 个，社区公共运动场 ２６ 个；社区健身器材 ５５６６

件。

至年末，全区户籍人口平均期望寿命为 ８４ ４０ 岁，其中：男性

８２ １５ 岁，女性 ８６ ７４ 岁。 户籍婴儿死亡率 ２ ４４‰，无孕产妇死亡。

至年末，全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 ３９７ 所，卫生技术人员 ２ ２５ 万

人。 其中：三级医院 １２ 所，卫生技术人员 １ ２５ 万人；二级医院 １０

所，卫生技术人员 ０ ３４ 万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８６ 所，卫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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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０ １７ 万人。

至年末，全区每千人医生数达 ８ ０２ 人；每千人床位数 １２ ９６

张；每千人全科医生数 ０ ５５ 人。

至年末，全区各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２２１３ ７５ 万人次，

其中：门、急诊 ２１９３ ８０ 万人次。 入院人数 ４７ ５１ 万人，健康检查

１０５ ８９ 万人次。

九、人口、就业与社会保障

至年末，全区常住人口为 ９６ ６０ 万人。 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为

７２ １０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为 ２４ ５０ 万人。

表 ９　 静安区 ２０２１ 年末户籍人口分街镇情况

街道（镇） 年末总户数
（户）

户籍人员总数
（人）

其中：女性
（人）

静安寺街道 １２９８４ ３７０４５ １９６６６
曹家渡街道 ２５５７０ ７３７３８ ３８３９９
江宁路街道 ２４５０３ ７０４２１ ３６６０７
石门二路街道 １２６８５ ３４４４７ １８０８６
南京西路街道 １６５７５ ４５５７２ ２３９３９
天目西路街道 １０５１４ ２８６４３ １４７５８
北站街道 １７８５８ ４２８５５ ２１２５４
宝山路街道 ２２４９３ ６１６１１ ３１１９８
芷江西路街道 ２３２０２ ６３４４６ ３２５１３
共和新路街道 ２８８６６ ７８６３３ ４０２７７
大宁路街道 ２７０５７ ７８１７７ ４０２３２
彭浦镇 ４０４６２ １０９０３１ ５５３４９
彭浦新村街道 ４７５５４ １２１９４６ ６１９８４
临汾路街道 ２４２３１ ６１３５２ ３１３２３
总　 计 ３３４５５４ ９０６９１７ ４６５５８５

　 　 至年末，全区户籍总户数 ３３ ４６ 万户。 户籍总人口 ９０ ６９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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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男性 ４４ １３ 万人，女性 ４６ ５６ 万人。 户籍总人口中，０－１７

岁人口 １０ ６６ 万人，占比为 １１ ８％；１８－３４ 岁人口 １２ ９６ 万人，占比

为 １４ ３％；３５－５９ 岁人口 ３０ １３ 万人，占比为 ３３ ２％；６０ 岁及以上人

口 ３６ ９４ 万人，占比为 ４０ ７％。

全年新增就业岗位 ３７２０９ 个；年末登记失业人数 ８３０７ 人；帮扶

引领创业人数 ９４５ 人，其中 ３５ 岁以下青年 ６３５ 人；帮助长期失业青

年就业 ８０２ 人。

全年受理廉租住房 ５１０ 户，实际配租户数 ４７１ 户，投入资金

１０７１０ ０６ 万元，其中：租金配租投入 ９８７５ ３０ 万元，实物配租投入

８３４ ７６ 万元。

至年末，全区有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２３ 个、长者照护之家

１９ 个、老年人日间护理机构 ２８ 个、老年人助餐点 ９３ 个、老年活动室

２２５ 个；机构养老床位 ７０７４ 张。 全年累计有 ３８９ ６９ 万人次享受居

家养老服务，政府补贴投入资金达 ５４７９ ０１ 万元。

表 １０　 ２０２１ 年静安区社会救助情况

指标名称
年内救助人次
（万人次）

年内累计救助
金额（万元）

人均享受金额
（元）

社会救助 ３１ ３３ ３５３９３ ３０ １１２９ ６９
　 ＃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１１ ８２ １４４４６ １２ １２２２ １８

　 　 特困人员供养 ０ １９ ５９３ ５８ ３１２４ １１
　 　 支出型贫困 ０ ０６ ６７ ６４ １１２７ ３４
　 　 临时救助 １ ６９ ６２７ ６０ ３７１ ３６
　 　 其他救助 １７ ５７ １９６５８ ３６ １１１８ ８６

十、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

全年区域环境空气污染指数（ＡＱＩ）达到优良天数为 ３２５ 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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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 ８９ ０％。 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１０）年日均值

４５ 微克 ／ 立方米，细颗粒物（ＰＭ２ ５）年日均值 ２８ 微克 ／ 立方米。

全年刑事案件立案 ４７８４ 起，比上年减少 ６ ０％；刑事案件破案

３２１０ 起，比上年增长 ８ ２％。 全年受理治安案件 ３１８０ 起，查处 ３１７５

起，查处违法人员 １８８８ 人。

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２ 起，伤亡人数 ２ 人，其中死亡人数 ２

人。

说明：１ 本公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

２ 因存在尾数四舍五入调整，其中数相加可能不等于合

计数。

３ 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绝对数按当年价格计

算，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

４ 学年是指教育年度，即从第一年的 ９ 月 １ 日（学年初）

至第二年的 ８ 月 ３１ 日（学年末）。

５ 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ＡＱＩ）是国家发布的新环境空

气质量评价标准。 ＡＱＩ 监测体系包括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可吸入颗粒物（ ＰＭ１０）、细颗粒物（ ＰＭ２ ５）、一

氧化碳和臭氧六项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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